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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料收集 

（一）资产评估机构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1.带有税务机关受理章的 2023 年度增值税及附加税申报表； 

2.2023年度审计报告； 

3.《资产评估机构综合评价承诺函》（附件）。 

（二）如本机构收入已并入其他法人主体收入，应当提供相

应主体带有税务机关受理章的 2023 年度增值税及附加税申报表。 

（三）如需中评协合并本机构所属分支机构的收入，应当提

供分支机构 2023 年度收入明细账和电子税务系统导出的 2023 年

度已开发票记录。 

三、核实工作 

结合资产评估机构在资产评估行业管理统一信息平台填报的

材料和本次提供的材料，中评协组织开展收入核实工作。对核实

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线索，中评协将与当事方核实情况。如有必要，

将请相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资产评估协会（有关

注册会计师协会，以下简称地方协会）进行现场核实。 

四、工作安排 

地方协会组织辖区内资产评估机构准备和提供相关材料，于

2024年 11月 24日前将汇总后的电子版报送中评协。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姜晓双； 

联系电话：010-88339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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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资产评估机构综合评价承诺函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信息会员部            2024年 11月 18日印发 

机构名称  

机构代码  所属地方协会  

本机构所设立的分支机构收入（包括|不包括）在本机构向中评协申报的

收入中。 

本机构申报的收入中(包括|不包括)其他法人或者独立会计主体收入。 

承诺事项 

1.本机构自愿参加中国资产评估协会 2024年资产评估机构综合评价。 

2.本机构在资产评估行业管理统一信息平台填报的上一会计年度收入情

况、资产评估师情况属实。 

3.本机构前三个会计年度未受过刑事处罚，上一会计年度未受到责令停

业的行政处罚。 

4.本机构愿意配合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和地方协会进行数据核实，配合提

供所需财务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带有税务机关受理章的 2023年度增值税及

附加税申报表（含分支机构）、2023年度审计报告等。 

（如有特殊情况，可另附说明） 

 

法定代表人（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签名： 

                        （资产评估机构盖章） 


